
（一）本采购文件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文件的方案（标的物）应达

到或优于本采购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且不允许

负偏离，若出现一项不满足或负偏离的，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二）主要服务内容及要求：

1.返贫保险对象

防贫保险对象不事前确定，不事先识别，按实际城镇困难对象人数的 1.1

倍框定防贫保险人数。城镇困难对象主要分为城镇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

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群体。

2.投保人

于都县民政局。

3.保险费标准要求

数量：5236 人，单价：120 元/人，总计保险费共 628320 元；为确保精准防

返贫保险服务无中断，成交供应商出具的保单应接续上年度保险单终止日期。

无缝对接与上年度，提供精准防返贫保险服务，服务期限为壹年。

4.保险费缴付

保险费由县级财政全额缴付。

5.保险内容

对因病、因学、因灾（含意外事故）、因赔偿责任、因生产资料损失等五大

因素，导致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城镇户籍人口，提供每人最高 30 万元的防返贫

保障金，具体赔付标准如下：

（1）因病保险责任

1）赔付标准。经于都县民政局审定，对因病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城镇户籍

人口，按照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在扣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倾斜救助、赣惠保等报销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设置 1.3 万元起付线，

起付线按累计住院费用计算，起付线金额实行绝对免赔，若年度中发生两次及以

上住院，本年度只扣除一次起付线金额。自付医疗费用扣除 1.3 万元起付线后，

剩余费用按照 70%比例赔付防返贫保险金（其中医保目录外用药按 60%比例赔付

防返贫保险金），每人每年最高赔付不超过 15 万元。



2）赔付顺序。根据住院医疗费用实际发生的情况，按照医保局规定的顺序

以医保系统结算顺序进行赔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倾斜救助、赣惠保、防返贫保险。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赔付后，未达到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的，则进入医疗救助、倾斜救助、赣惠保和防返贫保险报销

程序。未经过任何补偿的，不予赔付防返贫保险金。

因疾病导致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的，按因病保险责任第一条规定赔付后，一

次性赔付每人不超过 2万元的防返贫保险金；因疾病导致家庭主要劳动力残疾的，

依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达到一级、二级伤残等级的，按因病保险责任

第一条规定赔付后，一次性赔付每人防返贫保险金不超过 1万元，达到三级、四

级伤残等级的，按因病保险责任第一条规定赔付后，一次性赔付每人防返贫保险

金不超过 0.5 万元。

因疾病导致非家庭主要劳动力残疾的，依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达

到一级、二级伤残等级的，按因病保险责任第一条规定赔付后，一次性赔付每人

防返贫保险金不超过 0.5 万元。

（2）因学保险责任

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注册正式学籍的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城镇户籍人口子

女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包括顶岗实习）期间，以家庭年支付学费、住宿费、教科

书费 0.5 万元为监测线，对经核实可能致贫或返贫的，相应费用超出部分按 80%

赔付防返贫保险金，每户每年最高赔付 3万元。

（3）因灾(含意外事故)保险责任

1）自然灾害类。以 1万元为预警线，家庭财产损失在 1万元以上的，扣除

1万元起付线，超出部分按 80%赔付防返贫保险金，每户每年最高赔付 5万元。

2）意外事故类。无法找到责任人或即使找到责任人但经司法等程序未得到

相应赔偿或已得到赔偿但需要长期医治等的意外事故，可能导致致贫返贫风险的

家庭，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赔付：一是因财产损失过重可能返贫或致贫的，参照

自然灾害类防返贫保险金赔付标准赔付财产损失；二是因医疗费用过高可能返贫

或致贫的，参照因病防返贫保险金赔付标准赔付医疗费用。

因以上意外事故造成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的，按因病保险责任第一条规定赔

付后，一次性赔付每人不超过 2万元的防返贫保险金；因以上意外事故导致家庭

主要劳动力残疾的，依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达到一级、二级伤残等级



的，按因病保险责任第一条规定赔付后，一次性赔付每人防返贫保险金不超过 1

万元，达到三级、四级伤残等级的，按因病保险责任第一条规定赔付后，一次性

赔付每人防返贫保险金不超过 0.5 万元。

因以上意外事故造成非家庭主要劳动力残疾的，依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

级》，达到一级、二级伤残等级的，按因病保险责任第一条规定赔付后，一次性

赔付每人防返贫保险金不超过 0.5 万元。

（4）因个人主要责任无法对第三方赔偿保险责任

非主观意愿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后，因赔偿责任导致返贫或致贫

时进行保险金赔付。以 1万元为监测线，相应费用超出部分按 80%比例赔付防返

贫保险金，每户每年最高赔付 3万元。

（5）因生产资料损失保险责任

生产资料直接影响生产力，因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运输设备、原材料

等）非主观意愿损失，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或劳动经营导致返贫或致贫时进行防返

贫保险金赔付，以供购买相应生产资料用于恢复生产。以 1万元为监测线，相应

费用超出部分按 80%比例赔付防返贫保险金，每户每年最高赔付 3万元。

6.责任免除

（1）申请防贫保险时不符合“城镇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标准的，或经申请人所在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认定不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

（2）非因病、因学、因灾(含意外事故)、因赔偿责任、因生产资料损失等

导致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

（3）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承保机构不负责赔偿：

1）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

2）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恐怖活动、罢工、骚乱、暴动；

3）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4）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

5）地震及其次生灾害；

6）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7）救助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造成自身人身伤亡的；

8）救助对象实施的自残、自杀等故意行为。



（4）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承保机构也不负责赔偿：

1）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

3）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

4）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或者按照保险单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5）超过保险单约定的各项责任限额的损失超额部分。

6）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防贫返贫保险金的不赔。

（5）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支付的其他情形。

7.核查时效和支付流程

（1）县乡申报。由防贫保险对象向所在乡镇(街道)提出申请，经乡镇(街道)

审核，报于都县民政局审定后向承保机构申请赔付防贫保险金。

（2）案件查勘。承保机构在接到于都县民政局的保险申请后，在 3天内开

展案件查勘工作，并于县内 3个工作日、县外 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并出

具核查报告，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核查时间，做到每单必查。对属于保险责

任内的，在所在村委会进行 3天公示，并将公示材料及核查报告一并反馈至于都

县民政局备案。

（3）资金赔付时效。核查属实后，承保机构应及时将防返贫保险赔付金转

账至防返贫保险对象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上，应在收到客户完整索赔资料、核查结

束且公示无异议后 3个工作日内给予支付，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时间，但最

长不超过 7个工作日，自理赔申请资料提交至保险金赔付时间不超过 30 日。

8.争议处理

（1）承保机构要对所承担工作认真负责，并定期征求投保人意见和建议，

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处理；耐心听取所辖乡镇、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

做好及时处理和反馈。

（2）如对承保机构的调查和支付结果发生争议时，应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

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提请于都县民政局并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协商解决。

9.运营费及风险调节机制

防返贫保险应体现公益优先原则，保险合同期满后，承保机构除按规定提取

保费应交税金外，可按不高于合同期内保险赔付金额的 10%计提运营费用。扣除

赔付款、应缴税金、运营费等支出后，保费结余部分资金转为下年保费。如赔付



款、应交税金、运营费等费用合计超出本年保费，则超出部分由县级财政和承保

公司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县级财政承担比例不高于 50%)。

10.其他要求

承包机构须为本项目拟派至少 1名专职保险服务人员，全程负责参保登记、

理赔对接、台账管理等服务工作；同时配备至少 1台服务保障车辆，用于本项目

入户走访、现场勘查、理赔服务等工作。

各响应供应商应对本项目所涉及服务地点范围、服务主要内容等进行了解，

针对本项目提供相关专业技术服务方案，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和采购目标的实

现。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2021 年修订），响应供应商总公司应

为偿付能力达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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